	***醫院/診所（機構代碼）

離職證明書               範本

	姓名
	
	身分證字號
	

	職稱
	
	出生年月日
	

	服務起迄日   期
	自民國   年  月  日起
至民國年  月  日止

	退離日期
	民國  年  月  日

	離職原因
	辭職

	備註
	1.請於離職30日內註銷執業執照登記，逾期將依據醫師法懲處2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款。

2.醫師若前往非台中市地區（含原台中縣）執業，若離職日為月底，最遲須於次月5日前，至公會辦理退會，逾期仍需繳交當月份會費。

	院所負責醫師：

院所大小章用印

院所電話：

院所地址：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
